
合同编号:

工程施工合同书
(50万元以下)

工程名称 :

工程地址:郑州大学南校区逸夫楼西侧

工 程 造 价 :159500元

发 包 方:郑尘Ⅲ大学

承 包 方 :

互

K

⒛ 21年 1月 18日



发包人 :(甲 方 )郑州大学

承包人 :(乙方 )河南豫消建筑消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 ,订立本合

同。

第 1条 工程概况

l。 l工程名称 :

1.2工程地点 :

1.3承包范围及内容要求: 招标工程量清单内工作为容

1.4承包方式: 葸价合同

1.5工期:本工程自 ⒉Q2`年 丿 月 刃  日开工,于 202△ 年⊥ 月 5 日竣工。

1.6工程质量 :

夕

1.7质保期: `年
l。 8合同价款 (人民币大写): 壹矜伍万玖〃伢佰万

第 2条 工程质量及验收

2.l本工程质量应达到国家质量评定合格标准。若达不到合格标准,乙方负责返工直至达到

合格标准,并承担一切费用。

2.2乙方应提前 鲳 小时通知甲方,及时办理隐蔽工程和中间工程的检查与验收手续。

2.3承包人应按投标样品或投标文件和招标文件有关标准要求采购工程所需材料设备,并提

供产品合格证明,对材料设备质量负责。承包人在采购前和材料设备进场前必须得到发包人

和本工程监理工程师的认可,未经认可不得进场。

2.4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质量事故其返工费用 由乙方承担,工期不顺延。

2.5工程竣工后,乙方须提交竣工资料 3份,及时通知甲方组织验收,并办理验收移交手续。

第 3条 工期的约定

3~l因 乙方责任,不能按期开工或中途无故停工,影响工期,工期不顺延。

3.2因设计变更或非乙方原因造成的停电、停水、停气及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停工 8刂、

时以上 (一周内累计计算),工期相应顺延,但甲方不承担费用。

第 4条 工程价变更及结算的约定

在。1变更的范围的约定:增加或减少合同中任一清单工程量、改变合同中任何工作的质量标

准或其他特性,变更内容必须由甲方确认。但变更追加总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

分之十,合计不得超过项 目预算。

在.2变更估价的约定 :招标文件规定范围内的施工内容,承包人投标文件没有的,视为漏项 ,

发包人不予追加。如果有变更 ,变更金额±bO/0以 内的单项工程不予增减,变更金额大于±甄

小于±15%的单项工程,承包人投标文件列明综合单价的,按承包人单价计取,没有列明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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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现行造价标准核定单价 ;变更金额大于等于单项工程金额±15%的 ,无论承包人投标文件

内是否列明该单价,甲 乙双方都须重新核定该单项工程综合单价。变更优惠率为:(中 标价一

暂列金额-暂估价)/(招标控制价-暂列金额一暂估价 )冰 100%

4.3工程款支付的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后,支付己完工合同价的 80%;待学校审

计部门审计完毕,付至审定价款的 97%;剩余 30/0质 保金待质保期满后,无质量问题则一次性

付清。

4.4工程竣工验收后内,乙方提供工程竣工送审资料一式两份。

第 5条  履约担保

乙方向甲方以转账的方式提供合闾总额 础的履约保证金。履约担保金在签订合同前交学

校则务处,I程验收合格 ,正式交付使用后予以退还。

第 6条 甲方工作

6.1开工前土 天,向 乙方提供经确认的施工图纸 L份,并向乙方进行现场交底。向乙方提

供施工所需的水、电接点 (费用由乙方 自理),办理施工所涉及的各种申请、批件等手续。

6.2指派 闫亮 为甲方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对工程质量、进度进行监督检查,办理

验收、变更、登记手续和其他事宜。

第 7条 乙方工作

7.1参加甲方组织的施工图纸或作法说明的现场交底,拟定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交甲方审

定。

7.2指派 范雪成、张志强 为乙方驻工地项 目经理,负责合同履行。按要求组织施工,保

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解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

7.3严格执行施工规范、安全操作规程、防火安全规定、环境保护规定。严格按照图纸或施

工方案进行施工,做好各项质量检查记录。

第 8条 有关安全生产和防火的约定

8.1甲 方提供或乙方提供经甲方确认的施工图纸或施工说明,应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条例》和有关防火设计规范。

8.2乙方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相关的法规、规范。由于乙方违反有关安全操作规程、消防

条例,导致发生安全人员伤亡或事故,乙方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第 9条 奖励和违约责任

9.l若因承包人原因造成不能按期竣工的,因此产生的损失、责任和费用概由承包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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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因一方原因,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应由责任方赔偿对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

第 10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  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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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条 补充条款 :

11.1承包人在投标文件中拟派主要技术、管理人员,中标后人员调整需征得发包人同意。

11,2水 、电费用挂表计量,据实结算。

11.3甲 乙双方的其它有关约定:工程结束后乙方组豸一次面向甲方所有工伤 炫 妫 消防培

淝 包活所有消肪罗箸矽良民方法和助 缸 彳 中的安全注意事项,产塑存培 丿∫丨文档。

第 12条 附则

12.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可补充之。

12.2本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随合同履行完成而自行终止。

12.3本合同一式 8份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4份 ,承包人执 2份 ,报送招标代理

机构 2份。

发包人: (公章) 承包人: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 法定代表人

组织机构代组 织 机 构 代 码 : 1241000041580037slI

地 址 :

邮政编码 :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037卜 65975955

祚亭  崖鼍:   o371-66892036

切石觞

开户银行 :

账  号 : 10⒛ 91015083

合同签订日期 :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金水支行

则K  墁手: 739271018260001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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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4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理人 :

电 话 : 0371


